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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聊城9月25日讯(记者
谢晓丽) 9月24日，在聊城市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田西坡介绍了
全领域无差别“一窗受理”改革
情况。田西坡介绍，聊城市政务
服务中心今年被列为全领域无
差别“一窗受理”7个市级试点单
位之一，聊城市成为市、县、乡三
级政务服务中心同时被入选的6
个地级市之一。自聊城被确立为
改革试点以来，聊城通过健全工
作机制、推进实体大厅“一窗受
理”，加快线上“一窗受理”等措
施，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
进了群众办事由“找部门”向

“找政府”转变。
据介绍，根据《聊城市全领

域无差别“一窗受理”改革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重点推进任务
要求，明确“一窗受理”范围，按
照“应纳必纳”的原则，将进厅
事项全部纳入全领域无差别

“一窗受理”窗口办理。目前，市
审批局内设8个审批业务科室
和进驻大厅部门窗口的259项
政务服务事项，在设置的11个
全领域无差别综合受理窗口，2
个综合出件窗口统一受理、发
证，实现了群众“一窗”办多事。

自确定为试点以来，聊城

市推进实体大厅“一窗受理”。
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服务模
式，对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布局
进行了优化调整。设置了综合
受理窗口38个，窗口数量较改
造前的88个减少了57%。其中，
设置全领域无差别综合受理窗
口11个，综合出件窗口2个，负
责进厅259项政务服务事项的
统一受理、出件工作，实现群众

“一窗”办多事；其他25个窗口
实施税务、水、电、气、暖、不动
产登记等便民服务事项的分领
域“一窗受理”工作。

加快线上“一窗受理”。开
发全领域无差别“一窗受理”业务
平台。依托聊城市政务服务平台，
启动开发“综合受理云平台”，所
有综合受理业务全部一口入、一
口出。为实现全领域无差别“一窗
受理”线上改革，聊城市行政审批
局规范政务服务事项网上运行，
实现从网上咨询、网上申报到网
上预审、网上办理、网上反馈“应
上尽上、全程在线”。通过优化服
务流程、推进全程网办、材料证明
电子化等途径，结合证照邮寄等
服务，推行“即来即办、即来即
批”，实现办事“零跑腿”。汇集已
有业务数据，依托政务服务平台，
结合“市区通行证”事项办理，推

进“市区通行证”自动审批模式，
可实现证照秒批。年底前实现依
申请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市
县级不低于70%。

按照省有关文件要求，
2019年10月底前，基本完成市、
县、乡三级全领域无差别“一窗
受理”试点，2020年全面推开。

市审批局全领域无差别“一窗
受理”改革试点工作按照时间
节点已初步完成，县、乡试点也
正在稳步推进。

225599项项政政务务服服务务实实现现““一一窗窗受受理理””
10月底前，聊城基本完成市、县、乡三级全领域无差别“一窗受理”试点

本报聊城9月25日讯(记者
王尚磊) 近日，中共聊城市

委、聊城市政府下发《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中提出，聊城市将深化教师
激励机制改革，完善中小学教
师绩效工资制度，建立教师绩
效工资增量机制。

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与当
地公务员工资长效联动机制，
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建立教师
绩效工资增量机制，按照小学
(含九年一贯制)生均每年380元
标准(其中80元用于小学生课
后服务经费财政补贴)，其他学

校生均每年300元标准，核增绩
效工资总量，用于教育教学考
核奖励；按照非寄宿制学校每
班每月900元标准、寄宿制学校
每班每月1000元标准，增加绩
效工资总量，用于班主任和德
育管理团队的绩效考核奖励；
按照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每人
每月800元标准，增加绩效工资
总量，用于全体教职工绩效工
资分配。取消基础性绩效和奖
励性绩效工资比例要求，建立
教育主管部门和其所属学校的
二级绩效工资分配管理模式。
对农村小班额学校、寄宿制学
校、民族班办班学校、考核优秀
学校等单位，适当上浮绩效工
资总量。各中小学建立绩效考

核办法，通过对教职工的考核，
实施差异化绩效工资分配。深
化校长职级制改革，推进取消
校长行政级别，实施相应的校
长收入分配办法。

全面落实乡镇工作补贴政
策，并向艰苦偏远乡镇教师倾
斜。加大乡村教师周转宿舍建
设力度，结合省财政下达的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转移支付资金
给予补助。支持县域内城区教
师到农村支教，落实支教教师
乡镇工作补贴、交通补助等政
策。实施乡村学校特级教师岗
位计划，每个学区设立1个特级
教师岗位，聘期内享受每月300
元的特级教师待遇，由县级财
政予以保障。依托社会公益组

织，设立聊城市乡村教师关爱
基金，资助乡村特困教师。实施
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
划。

民办学校要按照国家有关
要求，与教师依法签订劳动合
同，依法保障其福利待遇和合
法权益。落实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教师养老保险与公办学校教
师同等待遇相关政策，依法保
障和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在业务
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工龄)计
算、表彰奖励、科研立项等方面
享有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权
利。

加大教师激励力度，定期
开展特级教师、教学名师、教学
成果资质评定活动，每年教师

节选树一批教书育人楷模、最
美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
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各县(市、
区)、市属开发区要按照国家有
关政策，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
式的教师激励活动，并落实相
关优待政策。

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
位、民间组织出资奖励或建立
专项基金，开展奖教支教和尊
师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
会风尚。保障公办中小学教师
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

此外，意见中还就全面加
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扎实提
升师队伍专业素质能力、深化
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规定。

聊聊城城建建立立教教师师绩绩效效工工资资增增量量机机制制
深化教师激励机制改革，推进取消校长行政级别

本报聊城9月25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李兆敏) 9月25日，记者从

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批准成立10个国家
级质检中心，聊城的“国家铜铝冶炼及
加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名
列其中。

国家铜铝冶炼及加工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山东)于2014年1月批准筹
建，是聊城筹建的第一个国家级质检中
心，是鲁西质检中心的龙头，更是聊城
质量技术基础建设的标杆和引领。

目前，国家铜铝质检中心实验室总
面积8000平方米，投入总资金8000余万

元。设有扫描电镜室、金属化学分析室、
力学实验室等多个专业化实验室。配备
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热场发射
扫描电镜等64台(套)高端检验检测设
备。检验检测能力覆盖铜铝重要产品及
关键项目(参数)的85 . 63%，具备全项检
验能力。今后可以以“国家铜铝冶炼及
加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名
称开展相关领域产品的质量监督检验
业务，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监督和指
导。

国家铜铝质检中心除承担国家、
省、市抽检任务外，工作重点放在科研
能力建设上。自中心批准筹建以来，共

主持国家质检总局项目1项，山东省质
监系统科技项目2项；参与制定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14项，主起草行业标准1
项，主持制定团体标准六项；出版著作4
本，发表论文4篇；发明实用新型专利6
项，发明专利1项。

“国家铜铝冶炼及加工产品质监督
检验中心(山东)”的成立填补了山东省
国家级铜铝冶炼及加工产品检测机构
的空白，在服务地方产业集群、促进聊
城铜铝冶炼及加工产品产业发展的同
时，为聊城市乃至周边地区铜铝产业健
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政府
质量监管提供坚强的技术保障。

1100个个国国家家质质检检中中心心正正式式获获批批，，聊聊城城名名列列其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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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西坡介绍全领域无差别“一窗受理”改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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